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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人權工作小組第 15 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7年9月5日（星期三）上午10時 

地點：本部2樓簡報室 

主席：陳副召集人明堂（代）        記錄：法制司孫魯良 

出（列）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單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略 

貳、 貳歷次會議決定（決議）辦理情形報告 

陳委員麗如 

編號第7案之辦理情形最後一行「由本部法律事務司配

合相關立法計畫時程持續辦理。」（會議資料第24頁）所指

為何？ 

主席 

第7案之辦理情形修正為「凡此均屬離婚法制之重大變

革，允宜較長時間之妥慎評估研議，爰建議解除列管，並自

行追蹤。」 

決定： 

本部人權工作小組歷次會議決定（決議）辦理情形表中編號

第2案、第3案、第4案、第5案、第7案、第8案、第9案等7案

解除追蹤；編號第1案、第6案等2案繼續追蹤，並請各權責

機關(單位)依委員之建議積極推動辦理。 

參、 幕僚單位工作報告（報告單位：法制司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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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定： 

幕僚單位工作報告准予備查。 

肆、 討論事項 

一、「就繼親一結婚即收養、一離婚即終止收養，如何維護

被收養兒童權益事」，請討論。（提案人：賴委員月

蜜） 

賴委員月蜜 

96年時，新增民法第1076條之1第1項但書之規定，造成

許多繼親一結婚即收養、一離婚即終止收養之現象，在我106

年的研究裡，結婚後收養繼親之時間平均為1.5年，離婚後終

止收養之平均時間為0.9年，兒童的權利似被默視。也有部分

外籍配偶與我國國民結婚後，由我國國民收養外籍配偶之兒

女，似利用收養取得外籍配偶兒女來臺居留或工作之權利。

建議我國可參考加拿大魁北克省民法之規定，繼親收養須有

同住三年之事實為要件，請法務部及司法院就相關法規多作

檢視，以保障兒童親權之穩定性。 

法律事務司賴科長俊兆 

兒童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第50

點略以：「委員會注意到…近親及繼親收養終止比率偏高。

委員會建議政府分析上述終止收養的原因，採取降低比率的

補救措施，致力確保所有兒少獲得適當照顧。」衛生福利部

社會及家庭署107年6月21日「兒童及少年收出養業務檢討會

議」就此提案討論（本部亦派員出席提供意見），並獲致共

識如下：(一)現行民法第1081條已明定終止收養之要件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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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由法院依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之，原則上已將兒少權益

納入考量。至廢除終止收養制度是否符合兒少最佳利益，尚

有疑慮，應更加審慎。(二)現階段可由相關策略及措施處理，

以回應審查委員關切事項，例如：透過前端社會資源的即時

介入與強化收養認可之審查，可減少非必要之收養及後端終

止收養事件發生。短期目標優先朝強化未成年子女收養審查

之方向努力，長期再視需要通盤檢討收養及終止收養制度。

(三)現行審理收養事件之司法人員與辦理法院交查收養調查

訪視之社政人員對於評估標準之認定有所落差，可透過經驗

座談等方式，加強跨專業間之對話或交流。 

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8條第1項規定為民

法第1076條之1之特別規定，應優先適用（本條立法理由、

最高法院101年度台簡抗字第49號裁定參照），是以，本件

提案認為民法第1076條之1第1項但書規定有再檢討之必要

乙節，是否宜一併考量上開規定，亦值斟酌。 

本件提案對未成年子女之權益影響甚鉅，法律事務司將

持續收集相關意見後，持續與衛生福利部社家署溝通。 

賴委員月蜜 

建議本案收集外國相關立法例，並為短期、中期及長期

之規劃。 

決議： 

（一）請將賴委員之提案及法律事務司初步回應意見一併

函送衛生福利部，以作為兒童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

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第50點之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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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案涉及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，請將賴委員之提

案及法律事務司初步回應意見函請司法院轉知辦理

收養實務之司法事務官參考。 

（三）本案涉及民法相關規定，請法律事務司參酌實務運

作情形及外國相關立法例，作通盤、整體之考量後，

持續研議是否有修法之必要性。 

二、「兒童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見

第25點次、第26點次後續行動回應表初稿」，請討論。

（提案人：法律事務司） 

法律事務司賴科長俊兆 

兒童權利公約結論性意見第25點認為臺灣的成年年齡

是20歲，而兒童權利公約委員會審查對象僅限於未滿18歲之

兒少，故實施兒童權利公約可能對18歲或19歲青年的適用會

產生不一致及混淆部分，本部將持續關注各國對於18歲以上

未滿20歲之人之權益保障作法及其權益保障是否完足，我國

現行規定尚不致有保護不周或權利行使混淆之情形；兒童權

利公約結論性意見第26點建議臺灣男女應均以18歲為最低

結婚年齡部分，本部將配合同性婚姻法制研議情形，併同辦

理。 

林委員志潔 

我曾參與司改國是會議第5分組，該組有討論性別平等

及兒少福利，認為民法有關行為能力之規定不甚妥適，例如

我國規定滿18歲者可以考駕照開車，但如發生車禍，至醫院

時尚須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方可開刀。又例如16歲以上未滿20

歲者與他人性交而懷孕，因有遺傳性疾病致有墮胎之必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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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仍須法定代理人之同意，或因遭性侵致懷孕，惟法定代

理人有宗教因素致不同意墮胎。其他國家對於年齡較高之未

成年人與法代理人意見不一致時應如何處理，定有相關規

定，惟我國就此部分並無處理機制，嚴重影響16歲到20歲或

是18歲到20歲未成年人有關財產管理、生育等自我決定權，

有違反兒童權利公約之虞，故建議修正民法、醫療法、優生

保健法等有關年齡之規定。 

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 

兒童權利公約結論性意見部分點次亦提及未成年人為

部分行為尚須法定代理人同意之規定並不符合兒童權利公

約之精神，是以，結論性意見第25點並非僅討論18歲、19歲

之人非兒童權利公約保護之範圍，或是18歲、19歲之人為法

律行為須法定代理人之同意，而是在兒童權利公約之規定

下，將有18歲以下之人可為特定行為，但18歲以上未滿20歲

之人反而不能為該特定行為之情形發生。例如兒童權利公約

第15條第1項規定締約國確認兒童享有結社自由及和平集會

自由之權利，惟集會遊行法第10條第1款規定未滿20歲者不

得為應經許可之室外集會、遊行之負責人、其代理人或糾察

員，如此將產生適用上之不一致及混淆。 

法務部是否有將成年年齡修正為18歲之規劃？又法務

部認為現行規定對於18歲以上未滿20歲之人並無保護不周

或權利行使混淆之情形，顯與結論性意見第25點及學者專家

之意見有所抵觸，就此一結論是否應再行研議？ 

台灣全國媽媽護家護兒聯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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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歲以上未滿20歲之人也才剛上大學，是否真的有能力

獨自處理相關事務？就其醫療權及墮胎權部分確實有些爭

議，但建議應從未成年人最佳利益保護之角度，參酌醫療專

業意見，或對未成年人進行問卷調查，以了解大部分未成年

人之想法，而非貿然修法。 

桃園市兒少代表 

結論性意見第25點部分，我國規定滿20歲者為成年，係

延續日治時期之法律規定，但日本現行法律亦將成年年齡修

正為18歲，希望法務部就我國成年年齡之規定可以再完整分

析研究，訂定短期、中期、長期之行動方案，讓法律可以與

時俱進，跟上時代潮流。 

結論性意見第26點部分，依據兒童權利公約第10號、第

18號一般性意見，男女之結婚標準應相同，我國民法現行規

定與兒童權利公約精神背道而馳，應予修正。又同性婚姻法

制尚有極多應處理事項，民法第973條、第980條之修正事

宜，法務部將配合同性婚姻法制研議情形併同辦理乙節，並

不妥適，應有更積極之作為，建請比照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

公約之作法，提出民法修正案。 

張委員文郁 

建議當未成年子女與法定代理人意思不一致時，16歲或

18歲以上之未成年子女可請求檢察官代為或自行向家事法

院聲請依子女之最佳利益酌定之。 

陳委員麗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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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論性意見第25點部分，日本為符合世界潮流及兒童權

利公約，今年也將成年年齡修正為18歲，臺灣如果想與世界

接軌，也應將成年年齡修正為18歲。另法務部代表剛剛陳述

將成年年齡定為20歲係基於保護未成年人之立場，但當我們

認為在保護未成年人時，同時也在限縮他們的權利，所以即

使從保護未成年人之角度出發，我也不認為就可以不去修正

成年年齡規定。結論性意見第26點部分，我也認為男女婚結

年齡應一致。 

賴委員月蜜 

集會遊行法第10條第1款未滿20歲者不得為應經許可之

室外集會、遊行之負責人、其代理人或糾察員之規定，是否

有通過兒童權利公約之法規檢視？刑事訴訟法第186條第1

項第1款有關未滿16歲之人不得具結之規定，是否亦應修正

為未滿18歲。 

主席 

兒童權利公約法規檢視部分，請再向衛生福利部及督導

之政務委員溝通、報告，刑事訴訟法不得具結年齡之規定，

請檢察司參酌研議。 

林委員志潔 

未成年子女與法定代理人之意思於重要權利不一致時

應如何處理，我國完全無相關規定，應有短期之方案，由第

三方介入緊急處理，以保障未成年子女及相關人員之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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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對「兒童權利公約首次

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見第25點、第26點後續行動

回應表初稿」於後會提出之書面意見 

（一）第25點： 

CRC定義兒童為18歲以下，確實對於18至20歲非於規範

之對象，故不以兒童權利公約為基準討論之；然，在相關法

律體系下，對於「成年人」有不同的定義，也確實會有權利

義務不一致的問題產生，例如民法成年、投票權等議題，也

建議法務部，即使18至20歲不是CRC討論的範圍，也應該思

考、檢視在法律上是否有調整為一致的可行性。 

（二）第26點： 

法務部承諾調整結婚年齡為18歲與CRC建議一致，對於

此部分欣見法務部的實際修法行動，期待可儘速完成修法。 

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 

依行政程序法第22條規定，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

之人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行政程序行為，建議可修法放

寬，限制行為能力人於獲得法定代理人同意後，可以自己之

名義為行政程序行為。 

張委員文郁 

上開建議涉及我國行政程序行為能力、訴訟能力之相關

規定，應經通盤整體之考量。 

主席 

請法律事務司將上開建議作為行政程序法之修法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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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 

請法律事務司參考委員、專家學者及非政府組織意見，修正

第25點次、第26點次後續行動回應表。 

伍、 臨時動議 

法務部就執行死刑是否定有相關正當法律程序。（提案人：

林委員志潔） 

林委員志潔： 

我個人理解法務部就執行死刑部分仍有民意及政策上

面之壓力，法務部須依法行政，但之前的兩公約國家人權報

告結論性意見曾提出我國執行死刑應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

意見。是以，我國就執行死刑是否有相關規範，該規範是否

符合人道待遇及人權？ 

張委員文郁 

日本之前剛執行13個死刑犯，我們可以參考日本對於死

刑犯之處遇及執行之相關規定。  

決議： 

（一）請檢察司就我國及日本執行死刑之相關程序於下次

會議提出報告案。 

（二）請矯正署就我國及日本死刑犯於監獄之處遇於下次

會議提出報告案。 

散會：上午12時1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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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對「兒童權利公

約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見第 25點、第

26點後續行動回應表初稿」之書面意見 

 

一、第 25點： 

CRC定義兒童為 18歲以下，確實對於 18至 20歲非於規範之

對象，故不以兒童權利公約為基準討論之；然，在相關法律

體系下，對於「成年人」有不同的定義，也確實會有權利義

務不一致的問題產生，例如民法成年、投票權等議題，也建

議法務部，即使 18至 20歲不是 CRC討論的範圍，也應該思

考、檢視在法律上是否有調整為一致的可行性。 

二、第 26點： 

法務部承諾調整結婚年齡為 18歲與 CRC建議一致，對於此

部分欣見法務部的實際修法行動，期待可儘速完成修法。 

 


